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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處理原則）

於八十九年一月七日訂定，期間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時間為九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本處理原則係供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相關變

更案件及申請開發者規劃之參考。查現行相關審議規範及處理原則之回

饋規定並不相同，為使回饋規定具有一致性，爰擬具本處理原則第四點

修正草案，規定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為原則，無法捐贈公共設施用地者，

得由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決定得否改採捐贈代金，並將捐贈代金折算基

準由公告現值改以市價查估。另為利捐贈代金之收支保管運用，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成立專戶，專供當地都市建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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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四、申請人申請變更都市計

畫，於主要計畫核定

前，應檢附全部土地所

有權人土地使用變更同

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

件，與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簽定協議書，

同意下列事項，並納入

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利

執行。 

(一)應至少劃設變更都

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百分之三十之土地

作為公共設施用

地，並應自行管

理、維護。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

應無償捐贈予直轄

市、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公

所，無法全部捐贈

者，經都市計畫委

員會同意得改以捐

贈代金；且於捐贈

土地或代金後，其

餘變更後之工業區

土地始得申請核發

使用執照。但因情

形特殊，得採分期

方式捐贈；其所劃

設之公共設施用

地，於主要計畫使

用分區仍為工業

區。 

四、申請人申請變更都市計

畫，於主要計畫核定

前，應檢附全部土地所

有權人土地使用變更同

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

件，與當地地方政府簽

定協議書，同意下列事

項，並納入都市計畫書

規定，以利執行。 

(一)應至少劃設變更都

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百分之三十之土地

作為公共設施用

地，並應自行管

理、維護。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

應無償捐贈予地方

政府，無法捐贈者

經地方政府同意得

改以變更後第一次

公告土地現值加百

分之四十折算繳交

代金；且於捐贈土

地或繳交代金後，

其餘變更後之工業

區土地始得申請核

發使用執照。但因

情形特殊，得採分

期方式繳納；其所

劃設之公共設施用

地，於主要計畫使

用分區仍為工業

區。 

(三)應由申請人自行擬

定細部計畫，配置

一、依本點第一款規定，公

共設施用地不論產權捐

贈與否，變更都市計畫

時均必須劃設。如該公

共設施用地之全部產

權，無法無償捐贈予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公所者，

得由各級都市計畫委員

會就實際情形審決後，

改以捐贈代金，爰修正

第二款文字。 

二、參考都市計畫工業區檢

討變更審議規範第八點

規定，將捐贈代金折算

基準由公告現值改為市

價查估，第二款酌作文

字修正，並新增第三款

捐贈代金數額之計算公

式。 

三、為利捐贈代金之收支保

管運用，增列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應成立專戶，

專供當地都市建設之

用，新增第四款，其後

款次配合調整。 

四、原第六款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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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款捐贈代金之

數額，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委託三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按變更後使

用分區查估後，依

下列公式計算之；

其所需費用，由申

請人負擔。 

捐贈代金之數額＝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查估變更後全部

土地價格（取最高

價計算）×變更後無

法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變更後全

部土地面積 

(四) 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

公所應成立代金收

支保管運用專戶，

專供當地都市建設

之用。 

(五)應由申請人自行擬

定細部計畫，配置

必要之公共設施，

並應由申請人自行

負擔所有開發經

費；其細部計畫得

與主要計畫同時辦

理擬定及審議，並

於主要計畫完成法

定程序後，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

依法核定發布實

施。 

 (六)申請人未依核准

開發期限完成擴建

必要之公共設施，

並應由申請人自行

負擔所有開發經

費；其細部計畫得

與主要計畫同時辦

理擬定及審議，並

於主要計畫完成法

定程序後，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

依法核定發布實

施。 

 (四)申請人未依核准

開發期限完成擴建

者，內政部同意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第十

三條第四款規定由

該管都市計畫擬定

機關迅即辦理通盤

檢討，確實查明於

六個月內依法檢討

變更恢復為原計畫

之使用分區，不得

以任何理由，申請

變更為住宅區、商

業區或其他建築用

地。 

 (五)依法需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者，環境

影響評估與都市計

畫變更應採併行審

查，並於各該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案報

請核定時，檢附環

保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之環境影響說明

書或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相關書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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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內政部同意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第十

三條第四款規定由

該管都市計畫擬定

機關迅即辦理通盤

檢討，確實查明於

六個月內依法檢討

變更恢復為原計畫

之使用分區，不得

以任何理由，申請

變更為住宅區、商

業區或其他建築用

地。 

 (七)依法需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者，環境

影響評估與都市計

畫變更應採併行審

查，並於各該都市

計畫檢討變更案報

請核定時，檢附環

保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之環境影響說明

書或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相關書件，納

入都市計畫書規

定。 

(八)申請變更之工業區

內扣除留設相關公

共設施用地之可建

築基地，最大建蔽

率、容積率分別為

百分之七十、百分

之二百十。 

入都市計畫書規

定。 

(六)申請變更之工業區

內扣除留設相關公

共設施用地之可建

築基地，最大建蔽

率、容積率分別為

百分之七十、百分

之二百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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